
湖南金锥电力工贸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电力器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湘阴环评批〔2016〕34号
湖南金锥电力工贸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电力器材建设项目拟建于湘阴县金龙新区金龙大道与安康路交汇处东南角，总用地面积22336.37m2，总建筑面积21878m2，总投资约4000万元。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3栋生产厂房、1栋办公楼房、1栋员工宿舍及食堂；购置安装设备生产线，主要机械设备有数控型钢联合生产线2套、数控角钢钻孔生产线2套、数控型钢联合和平线1套、数控平板高速钻孔1台、数控带钢液压冲剪生产线1台、液压打字机、液压角钢切角机、铲背机、滚剪倒角机、卧式拉力闭幕式验机、摩擦压力机、剪板机、缩径机、摇臂钻床、气体保护焊机、立式金属带锯、中频炉、高频炉、油压机、校直机、埋弧焊、火焰切割机等及其它配套设备；配套建设给排水、电、绿化、环卫、消防等设施。项目以扁钢、Q235圆钢、角钢、35#碳钢、45#碳钢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电力器材件，预计投产后年电力器材件1万吨（铁塔7000吨、金具2000吨、电力器材1000吨），主要生产工艺为：备料、剪切下料、火曲（铁塔工件）、锻压（金具工件）、机械加工、手工焊接（铁塔工件）、抛丸、组装、外协镀锌、包装成品等工序；项目仅物理加工，不涉及电镀、涂装、脱脂、磷化、酸洗等表面处理工艺。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湖南道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评价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从环保角度出发，同意项目按报告表中所列建设内容在建设地点建设。

一、工程施工及营运过程中，须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要求，认真落实专家及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中，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切实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明确有关环保责任。制定好扬尘控制方案，限定施工场、物料场所，并设置好护栏、挡（隔离）板、安全提示标记；尽量缩短施工期，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作业时间；在进行土石方施工时，应进行洒水防尘，对出入的渣土运输车辆定点清洗和实施蓬覆式遮盖处理，防止物料散落或扬尘污染；施工结束后应同步做好垃圾清理、路面硬化及绿化工作。

2、建设好雨污分流系统。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沉淀后，与生活污水一并通过自建污水处理站（水解酸化+接触氧化地埋式生物处理工艺，设计规模10m3/d）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一级排放标准后排入金龙新区污水管网。

3、合理布局生产车间，做好密闭、抽排风、防尘和作业人员的劳保措施。机加工工段须设置挡板装置，做好金属降尘措施；抛丸工段须在抛丸机内完成，并设置好脉冲布袋除尘器；焊接工段须做好通风和作业人员的劳保措施；车间各类废气、粉尘经收集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的二级标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食堂厨房油烟废气须通过油烟净化器收集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要求后由专用管道引至屋顶高空排放。

4、强化日常环境管理，并规范建设好固体废物临时堆放和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厂区内沉降的金属粉尘及时清扫收集后和收集的边角废料、废焊渣、除尘器粉尘等一起外售综合利用；废乳化液、废机油及含油废抹布、手套属危险废物须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5、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做好基础隔振、隔音、屏障和降噪等防治措施，噪声须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后排放。

6、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COD≤0.1t/a、氨氮≤0.1t/a。

二、项目建成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向我局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三、由湘阴县城南环境监察中队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现场监管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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